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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办发“巡河提示函”督促县级河长履职

为深入贯彻市河长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河（湖）长巡河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督促县级河（湖）长履行巡河职责，来

安县河长办 3 月 5 日向各县级河（湖）长发出“巡河提示函”。

提请县级河长湖长切实履行河长职责，落实责任河段管护任

务，抓实巡河巡湖。

“提示函”通过“两明确一要求”强化效果运用。责任

主体明确：提示函提醒对象为县级河湖长。提示内容明确：

提示内容主要是河湖长巡河次数、河长通 APP 使用等工作情

况。巡河要求：要求巡河次数达标，积极运用河长通 APP 组

织巡河，协调解决河湖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巡河后积极整理巡

河记录，并将有关巡河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报河长办备

案。 我县将“提示函”形式常态化，为河湖长安上“定时

闹铃”，确保巡河巡湖工作按时有效的完成。

开展“清四乱”行动，全面排查来安河水口镇段、三
城镇段和汊河镇段“四乱”问题

根据省、市开展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文件的要求，3 月

9 日，县河长办工作人员对来安河沿线进行全面排查，发现

来河水口镇段、三城镇段和汊河镇段存在大量围网和树根生

活垃圾。我办立即对相关乡镇下达交办单，要求限期解决，



并将会同县效能办对交办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。

县河长办联合县效能办开展“回头看”行动

3 月 17 日，县河长办会同县效能办对来安河水口镇段、

三城镇段和汊河镇段“四乱”问题整改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。

一行人巡查了每个问题现场，仔细听取乡镇整改情况报告。

对已整改的问题表示充分的肯定，对整改时遇到困难承诺将

会协调有关部门处理，共同努力推进问题的整改。我办现场

要求各乡镇加强对来河岸线的巡查管护，充分落实河长制工

作。



开展 2020 年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活动宣传

3 月 22 日是联合国第二十八个“世界水日”，主题是“水

与气候变化”，也是第三十三届“中国水周”，主题是“坚

持节水优先，建设幸福河湖”。

3 月 22 日上午，水利局水政监察人员进入金禾实业有限

公司和碧绿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，张贴专题海报，

向职工分发宣传手册，广泛宣传节水理念、普及节水知识，

号召企业及职工珍惜水资源。局属各相关单位在城区以及乡

镇的主要街道、办公所在地悬挂主题宣传横幅，向广大人民



群众传递珍爱生命之水、养成节水习惯的意识。当日，共派

发水利部设计的宣传贴画 100 张，发放水法规宣传彩页 800

余份，在水源地水库、来安河水口闸等处张贴宣传条幅 10

条。

平阳水库联合执法“清四乱”

来安县新安镇姜湖村村民在我县饮用水水源地平阳水

库上游圈圩筑坝，侵占水库库区。县河长办和县水政执法大

队实地勘查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下发交办通知单，要求新安

镇作为拆除责任单位，限期完成非法圈圩筑坝的拆除工作，

平阳水库和姜湖村全力配合拆除工作开展。

3 月 24 日，县河长办、县水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

局、城北派出所和新安镇联合行动，共出动 40 余人，现场

动用 6台挖掘机清除了水库上游违法建筑，恢复了水库原貌。

通过此次联合执法，极大的遏制了水事违法行为，有效的保



障了水源地水生态持续向好。

编制来安县河长通讯录

根据市河长制工作推进调度会精神，鉴于各地均有较多

人员变动，我县重新复核各乡镇河湖长相关信息，并及时将

县镇村三级河长通讯录表格电子版和签字盖章的纸质版报

送市河长办。



河长办下一步工作计划

1、继续推行河湖长制，做好河长办日常工作。

2、及时办理上级河长办交办的工作以及督办交办任务，填

报河长制基础月报，信息系统。

3、督促各级河长做好履职工作。

4、谋划“河长+检察长”工作机制。

5、谋划 2020 年县级总河长会议。

报：滁州市河长办，来安县级总河长、副总河长、县级河长。

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府办、县政协办，县级河长会

议成员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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